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260號

上  訴  人  幻象空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志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鈴華  

訴訟代理人  潘艾嘉律師

複 代理 人  蘇俐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6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8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游玉玲（下稱其名）於民國109年10月1

7日採總價承攬方式承攬施作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

○○路○段000號1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

程（下稱系爭工程）；游玉玲所提並經被上訴人認可之報價

單記載總工程款為新臺幣（未標幣別者下同）5,058,350元

（未稅）（下稱系爭報價單），惟其中油漆工程實應為325,

000元（未稅），誤載為32,500元（未稅）而應予更正。系

爭工程已於110年3月31日完工，扣除被上訴人陸續給付共40

0萬元工程款後，尚欠尾款1,350,850元（未稅）〈計算式：

5,058,350元－400萬元＋（325,000元－32,500元）〉，含

稅即為1,418,392元；又游玉玲另為被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

簽證費10,500元、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

爰先位依承攬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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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即工程尾款1,418,392

元、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電梯使用費12,000元）。如

認游玉玲並非系爭工程之承攬人，則游玉玲係以上訴人幻象

空間有限公司（下稱幻象公司，與游玉玲合稱上訴人）負責

人身分為幻象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幻象公司同依上開法律關

係及規定，備位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1,440,892元等語

（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

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

述）。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

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

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被

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主觀上係以游玉玲為締約對象，客觀上亦係與游玉玲接洽

及將工程款交予游玉玲個人收受，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發

生在伊與游玉玲之間，與幻象公司無涉。

　㈡伊與游玉玲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系爭報價單僅預估

金額及最高上限，故游玉玲應提出施作系爭工程各項實際支

出發票或收據以供核對，始得向伊請求付款；而游玉玲在本

院所提支出資料，均非系爭工程施作當下所開立之發票或收

據，而屬臨訟按存摺自行紀錄製作，且有諸多明顯錯誤、前

後矛盾及疑似偽造之處，伊否認其形式及實質上真正。且游

玉玲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誤載一事，從未向伊說明

及提出價格調整表供參，伊於110年1月11日在LINE提及「沒

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一語，係指在系爭房屋特定位

置使用特殊藍色油漆所產生之價差，並非同意變更油漆工程

款金額為325,000元。況系爭工程於伊在110年2月1日入住系

爭房屋時即已完工，斯時已得請求給付工程尾款，惟游玉玲

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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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伊無承認債務之

意，難認有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㈢伊另行委託訴外人上翼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翼公

司）申辦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許可，並已付清委任款項（含

消防技師簽證費）予上翼公司，難認游玉玲確有代墊消防技

師簽證費；縱認游玉玲確有代墊，亦屬履行承攬契約範疇，

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付，不構成不當得利。游玉玲固有

繳納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系爭房屋所屬管理委員會已退還8

千元，差額12,000元係因裝潢期間使用電梯而須支付之施工

必要費用，並經游玉玲簽署同意，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

付，亦不構成不當得利。上開消防技師簽證費、電梯使用費

均屬承攬人游玉玲之墊款，惟游玉玲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

訴請求返還，已罹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

無任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

辯。

　㈣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游玉玲或幻象公司係於109年10月17日與被上訴人成立系爭

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98頁）。被上訴人係於11

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見原審卷二第6頁）。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由配偶即訴外人黃志聖於109年12月2

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

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

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

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275至276、281至291頁，原審卷二

第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部

分：

　⒈查游玉玲、幻象公司主張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乙節，無非

係以聯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請款單、統一發票、游玉玲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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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於110年1月25日轉出10,500元並備註「聯邦消防簽證

費」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9至125頁）。惟上開請款

單、統一發票僅記載「工程名稱：室內裝修申請（消

防）」、「品名：室內裝修消防設備師簽證費，含消防圖繪

製、現場平面圖法規檢討」、「品名：室內裝修申請」（見

本院卷第119、121頁），未見係屬何房屋之室內裝修申請案

件，且游玉玲存摺內頁亦僅能證明其有於上開日期匯出10,5

00元，況游玉玲、幻象公司本即以承攬室內裝潢工程為業，

渠等承作標的非必僅有系爭工程而已，自難僅憑上開請款

單、統一發票及存摺內頁逕認係因施作系爭工程所需而有代

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事實。

　⒉再者，游玉玲、幻象公司自承因被上訴人有申請建築物室內

裝修許可之需求，透過游玉玲引薦介紹上翼公司來專門辦理

申請事宜，游玉玲未參與申請過程，上翼公司並非游玉玲開

設的公司，上翼公司要向被上訴人請款，且消防技師簽證費

係游玉玲墊付等語（見本院卷第333、334頁）；又被上訴人

陳明伊委託上翼公司申辦室內裝修許可事宜，並依游玉玲指

示直接付款予上翼公司，經上翼公司開立統一發票及交付建

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等情（見本院卷第293頁），業

據提出金額分別為55,000元、1萬元之統一發票及匯款單、

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303至3

05頁）；由上可知游玉玲應係單純介紹上翼公司予被上訴人

認識，由被上訴人直接委任上翼公司處理系爭房屋之室內裝

修許可事宜，故相關費用及報酬衡情應由上翼公司直接向被

上訴人請求給付，游玉玲既未參與申請過程，即難認有為被

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必要。

　⒊綜上，游玉玲無法舉證其有為系爭工程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

之事實，且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

付（見本院卷第334頁），又依游玉玲存摺內頁顯示所謂10,

500元係自游玉玲帳戶匯出（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則

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備位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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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

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及

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而非

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

　⑴查本件原係幻象公司聲請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

核發支付命令（見原審司促卷第6至7頁），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准予對被上訴人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756號支付命令

（見原審司促卷第96頁），另駁回對黃志聖之聲請（見原審

司促卷第94頁）。經被上訴人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見原審

卷一第11頁），並抗辯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

及伊之間後（見原審卷一第38頁），游玉玲遂於112年5月13

日在原審提出起訴狀（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游玉玲、

幻象公司並表明先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

之間，備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幻象公司及被上訴人之間

（見原審卷一第102頁），被上訴人則自承承攬關係存在於

游玉玲及伊之間（見原審卷一第103頁、本院卷第97頁），

合於游玉玲、幻象公司之先位主張，先予敘明。

　⑵又依卷內對話紀錄觀之，關於系爭工程之溝通協調事宜均為

游玉玲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聯繫（見原審司促卷第12、18至

78頁），其中從未提及幻象公司名義，或游玉玲係代表幻象

公司議約等類此用語。再者，系爭工程係透過游玉玲之舅母

即訴外人邱金鈴引薦介紹被上訴人與游玉玲認識後洽談（見

原審卷一第62、91頁），而邱金鈴在向被上訴人推薦過程中

全未提及幻象公司，僅稱伊姪女（指游玉玲）50歲左右，作

這行（指室內裝潢）已30多年，有在學校教學等語（見原審

卷一第97頁），嗣邱金鈴詢問被上訴人究竟找誰裝潢時，被

上訴人係答稱「妳姪女」（見原審卷一第98頁），亦未表明

係與幻象公司締約之事。而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陸續匯款

共400萬元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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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爭工程款之用（參不爭執事項㈡），該款項更未列入

幻象公司財務報表之會計帳目內（見原審卷二第7頁），況

依上訴人提出之支付分包商明細整理內容（見本院卷第131

頁），亦多以游玉玲個人帳戶內款項支付各分包商工程款，

益徵自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等各節，均係游玉玲以

自身名義與被上訴人所為，應認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

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無從憑認系爭工程之承攬人為幻象公

司，則游玉玲主張其為幻象公司負責人，乃代表幻象公司與

被上訴人締結承攬契約云云，即難採信。

　⑶幻象公司雖主張：被上訴人及黃志聖於111年12月間共同寄

發臺北中崙郵局第2698號存證信函予伊，並表示「台端（即

幻象公司）前承攬本人所有座落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

11樓房屋內之室內裝修工程…」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0

頁），已自承係與幻象公司成立承攬契約云云。然該存證信

函乃被上訴人與黃志聖就幻象公司委託律師以111年11月18

日呈睿111倫法字第21號函文促其付款一事（見原審司促卷

第80至84頁）所回覆之文件，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

人組織，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

立、經營，對外之法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

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

人格相混淆，是被上訴人及黃志聖突然接獲前揭促請付款函

文，未及釐清、混淆承攬人身分，旨在回應表明礙難接受上

開函文之要求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1頁），尚屬事理之

常，非能以此推翻上開依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所認

定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間之結論。此

外，幻象公司就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實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契

約合意乙節，未能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為系爭

工程之承攬人云云，尚乏所據，難以信採。

　⒉就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⑴查游玉玲提出系爭房屋所屬○○○○公寓大廈A棟管理委員

會（下稱系爭管委會）公共基金管理費收據，載明於10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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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5日收取裝修保證金2萬元（見原審卷一第295頁），嗣系

爭管委會表示「原應退還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需扣除裝潢

電梯使用費120日計12,000元，故實際退回現金8千元」，並

經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簽名領回現金8千元在案（見原審

卷二第13頁），是游玉玲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

12,000元乙節，應堪認定。

　⑵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按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之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民法第127條第7款定有明文。本條款對於承攬人之報酬

及其墊款所設短期時效之規定，旨在使定作人與承攬人間之

法律關係能儘早明確，以免懸之過久而使法律關係有欠安

定，且因時日甚久而徒生爭議，故本條款所稱「承攬人之報

酬及其墊款」，即指承攬報酬及承攬關係存續中承攬人因承

攬事務所代墊之費用而言，不論其代墊費用之原因及法律性

質為何，均應有本條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次按時效完成

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民

法第128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

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②前已敘明游玉玲確實曾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

2,000元，而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

人之間，亦如前述，則游玉玲既係基於承攬人身分，為系爭

工程施作之必要而支出此項裝潢電梯使用費，性質自屬承攬

人墊款無誤，依上開規定，此部分請求權時效為2年，而非

游玉玲所主張之15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

主張之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

頁），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之「110年4月13日」知悉系爭管

委會表明原裝潢保證金2萬元應扣除電梯使用費12,000元，

而僅同意退還8千元，並簽名領取現金在案，顯然斯時已與

系爭管委會結算完畢，即得轉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處於得

行使請求權之狀態，惟游玉玲直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

被上訴人償還（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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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被上訴人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

　③至於游玉玲所提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間之對話紀錄，游玉玲

係詢問「工程尾款何時方便幫我匯」、「請問我的工程款可

以匯給我嗎」、「尾款再麻煩了」、「請問本工程款何時會

匯」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34、36、46頁），未見有何促請

被上訴人或黃志聖返還此項墊款之意，是無論渠等回應內容

為何，均難認構成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承認」之中斷

時效事由。　　

　⑶綜上，游玉玲就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墊款

返還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效，且無時效中斷事由，被上訴人

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又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

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付（見本院卷第334頁），且依系爭管

委會之裝潢工程條規，係由游玉玲於工程負責人上簽署自己

姓名（見原審卷一第47頁），亦係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向

系爭管委會領回裝潢保證金扣除電梯使用費後之結算款即現

金8千元，則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裝潢保證

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就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部分：

　⑴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抑或實作實算？

　①按工程實務上之契約計價方式約可分為「總價承攬契約」、

「實作實算契約」。「總價承攬契約」即由定作人提供詳

細、正確之設計圖給承攬人，承攬人於完成契約約定之工作

後，定作人支付固定價額之報酬之計價方式；而「實作實算

契約」則指由事先決定工程項目之單價，工程總價係以實際

完成工作之數量乘以單價，再加上一定比例之費用及稅金之

總合為計價方式。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

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

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

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

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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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

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②游玉玲主張系爭工程係以系爭報價單而總價承攬，被上訴人

則辯稱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經查：

　❶系爭工程為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提供他人所繪製之設計圖予游

玉玲按圖施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

頁），堪認於游玉玲施作系爭工程前已有明確設計圖存在，

並非由游玉玲概括估計工項範圍而已。

　❷再者，游玉玲與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7日成立承攬關係

（見本院卷第98頁），而黃志聖及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

4日向游玉玲表示「從上次通電話到現在已經超過2個星期

了，還未收到你的報價單，請立刻停工，直到你的報價送達

為止，為此我已經跟Olivia（指被上訴人）發生爭吵了，請

立即停工！直到報價核准通過」、「你什麼時候可以交報價

單？我們不希望後面是個大坑」、「如果超過預算後面的就

不用再做了，我不知道你現在用什麼數字做標準」（見本院

卷第299至300頁），游玉玲則於同日回應「明天工地先停，

我把報價單整理好，下班前傳給你們」（見本院卷第299

頁），並於翌日（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予

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見原審卷一第54頁、本院卷第300頁）

（系爭報價單為被上訴人於原審自手機檔案中列印提出，經

游玉玲不爭執其於109年12月25日所傳送之檔案即為系爭報

價單，見原審卷一第277頁）。

　❸雖兩造就系爭工程完工日究為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有

所爭執（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惟均不爭執被上訴人係於

11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參不爭執事項㈠），

是由上情可推知游玉玲於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

案時，顯然距離完工日僅剩1至3個月左右，工程施作已大致

底定，且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嚴正要求游玉玲先行停工，待

報價核准通過後再行復工，此時系爭報價單應非承攬初期僅

供概略評估預算之用，而係游玉玲在被上訴人與黃志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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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明確以系爭報價單表示系爭工程之各工項合計總價為4,59

8,500元，加計工程監管費10％後為5,058,350元（未稅）等

情（見原審卷一第54頁）；又其中各工項數量單位均為「1

式」，並無羅列各種工項工資及材料之詳細單價內容（例如

門扇1片若干元、玻璃1片若干元等），更難認如何以數量計

價；嗣經黃志聖於109年12月25日回覆「收到你的報價（總

表一，原審卷一第53頁），雖然有點小差距，但是基本上可

以接受！總表二（指系爭報價單）的部分是Olivia的，也沒

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如果有任何增減的

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明天可以繼

續開工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未見被上訴人有何

反對黃志聖上開表示內容之意，應認其閱讀系爭報價單後之

意思與黃志聖前揭所述相同，足見於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

後，系爭工程款之計價方式已確定按總價承攬方式計算，並

非提報各工項單價再依實際施作數量計算之。

　③被上訴人固又謂系爭工程係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並加計施

工成本10％計算監工費，故游玉玲於請款時應提供各施作廠

商開立之發票或收據正本云云。然查：

　❶黃志聖已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

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

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

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項㈡），均

未見有何要求游玉玲提出廠商發票收據之情；且被上訴人與

黃志聖係於系爭工程即將完工時要求游玉玲提出報價資料，

而非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並於閱覽系爭報價單後直

接同意游玉玲照系爭報價單繼續執行，如有增減始需另外發

送調整表，未曾要求游玉玲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以供

核對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內容是否相符，自難認系爭工程係約

定游玉玲僅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

　❷至於系爭報價單雖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見原

審卷一第54頁），惟觀諸幻象公司於完工後、11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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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時所提出之報價單（見原審司促卷第6、1

4頁），其上仍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等語，然

斯時系爭工程早已完工，工程款總數可得確定，不可能再有

實報實銷問題，可見此等格式及用語乃游玉玲、幻象公司製

作報價單時所預先繕打之範例文字，漏未隨個案約定不同而

修改刪除所致，自不影響前揭關於系爭工程為總價承攬之認

定。又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固接續表示「為了在達成

在有限時間內完工，也要控制預算又不影響設計狀況下，我

已經盡力在選材、工法、跟廠商議價…等去努力，也配合您

要求的成本實報實銷，幾乎所有材料我都帶羅小姐去看，廠

商也都直接給予她知道設計師價格…工程之後我會整理廠商

報價資料補給您，若有不清楚或疑慮的地方，可以隨時跟我

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然觀其真意應在表達其

已依被上訴人預算給予成本價，若有疑慮可提供「廠商報價

資料」以證明其所為系爭報價單內容十分合理，並非以提供

「廠商發票收據」為請款前提；而黃志聖閱讀系爭報價單後

係答稱「沒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見本

院卷第301頁），亦未強調完工後應檢具廠商發票收據始能

請領工程款，自難僅憑游玉玲上開回應內容逕認係按施工成

本收取費用。再「工程監管費」於室內裝潢之實務上係指

是屋主（定作人）委託設計師或統包工程之人，於工程施

作期間代為監看工程進度（含工程進行之溝通、掌控施工

品質、工程進度掌控與車馬費等支出）所支付的費用，與

是否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並無關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報

價單記載「工程監管費10％」即屬實作實算云云，為無可

採。

　⑵系爭工程之總工程款金額應為若干？被上訴人是否尚有尾款

差額未予給付？

　①承前所述，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又依被上訴人認

可之系爭報價單，其總工程款應為5,058,350元（未稅）

（見原審卷一第54頁），含稅後即為5,311,268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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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058,350元×1.05，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被上訴人

已陸續支付之40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㈡），尚有尾款差額

1,311,268元（計算式：5,311,268元－400萬元）。上訴人

逾此範圍之主張，自屬無據。

　②游玉玲雖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係誤載云云，並以被

上訴人曾表示「沒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等語為憑

（見本院卷第129頁）。而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月11日討論

油漆色卡之後，向游玉玲表示不要擔心價差等語（見本院卷

第127至129頁），是以前後文義觀之，被上訴人辯稱伊選用

特殊色油漆，並告知游玉玲不要擔心價差，伊同意負擔等

情，自非全然無稽。至於游玉玲於討論油漆色卡前，固曾在

LINE張貼系爭報價單內容，嗣與被上訴人進行LINE語音通話

合計約3分鐘半時間（見本院卷第127頁），惟其張貼系爭報

價單時並未為任何標註，且通話討論內容不明，不能憑此逕

認雙方即在溝通油漆款誤載問題。又本件係採總價承攬方式

計價，與游玉玲實際支出成本無關，且黃志聖於接獲系爭報

價單後已明確表明「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

（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見本院卷第301頁），游玉玲

並稱「收到〜謝謝您的體諒」（見原審司促卷第20頁），足

認游玉玲已明確知悉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要求日後如有與系

爭報價單增減之處，務必另行發送調整表通知，否則即難認

雙方有增減金額之合意，然未見游玉玲舉證曾就油漆款誤載

問題及被上訴人選用特殊色油漆所生價差另行發送金額調整

表供參，是游玉玲主張於計算工程尾款時應考量油漆款調整

問題云云，自非有據。

　⑶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依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報酬之請求權時效為2

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張之110年3月31

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游玉玲既係於完

工後之「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

（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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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游玉玲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

事由，惟查：

　❶消滅時效，固因承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係指義務人向

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

以明示為限，亦包括默示在內，但乃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

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始足當之。又承

認固不以明示為限，惟默示的承認，仍應有如一部清償，請

求緩期清償，支付利息，提供擔保，或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

銷之表示等，含有承認債權存在之意，始生承認之效力（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8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868號判

決意旨參照）。

　❷查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

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

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

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

事項㈡），縱認上開行為係就系爭工程之總款項為一部清

償，而隱含承認尾款債權存在、生效滅時效中斷之效力，惟

依民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自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日重

行起算至游玉玲於112年5月13日起訴請求給付尾款時（見原

審卷一第77頁），仍逾2年時效，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

自屬有理。游玉玲雖於黃志聖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111年

1月4日詢問被上訴人「請記得幫我請款喔（○○○路及○○

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4頁），於111年1月18日詢問被上

訴人「本工程款何時會匯？」，被上訴人回應「我先生還沒

告訴我」（見原審司促卷第46頁），游玉玲又在111年1月24

日詢問被上訴人「幫我問黃先生款項何時會匯好嗎？」，被

上訴人回應「好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8頁），游玉玲復於

111年2月11日詢問「請問可以付款給我了嗎？」，被上訴人

回應「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的意思」（見原審司

促卷第56頁），並於111年2月14日向游玉玲表示「麻煩你來

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楚」（見原審司促卷第58頁）；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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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玉玲知悉付款決策人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被上訴人於

游玉玲詢問何時會給付工程尾款時，僅係立於訊息傳達者角

色，並未正面肯認游玉玲之尾款請求權存在，且被上訴人答

稱「我先生還沒告訴我」、「好的（指會去問黃志聖）」等

語，均在單純表述黃志聖並無匯款，伊詢問黃志聖後再回覆

等語，自無任何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

之意；至於被上訴人向游玉玲表示「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

你我先生的意思」、「麻煩你來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

楚」，由於雙方就有無實際面談及面談內容有所爭執（見本

院卷第335頁），卷內又無任何事證得以證明，尚難逕認游

玉玲主張雙方係面談尾款給付、被上訴人承認尾款請求權存

在乙節為真。此外，游玉玲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被上訴

人已就工程尾款承認其請求權存在之事實，則其主張有民法

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云云，洵非可

採。

　⑷綜上，系爭工程之尾款數額經計算後為1,311,268元，而非

1,418,392元；游玉玲就工程尾款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於2年

時效，且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

時效事由並非可採，又未於111年10月5日請求後6個月內提

起訴訟（依卷內資料顯示，游玉玲最後於111年10月5日詢問

被上訴人「請問現在我的工程款您打算如何處理？」，惟於

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見原審司促卷第78

頁、原審卷一第77頁），被上訴人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

付。又前已敘明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

訴人之間，而非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則幻象公司並非

承攬契約當事人，自無由依承攬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工程尾款之理，是渠等先、備位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1,418,392元，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之

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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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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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260號
上  訴  人  幻象空間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志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鈴華  
訴訟代理人  潘艾嘉律師
複 代理 人  蘇俐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8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游玉玲（下稱其名）於民國109年10月17日採總價承攬方式承攬施作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游玉玲所提並經被上訴人認可之報價單記載總工程款為新臺幣（未標幣別者下同）5,058,350元（未稅）（下稱系爭報價單），惟其中油漆工程實應為325,000元（未稅），誤載為32,500元（未稅）而應予更正。系爭工程已於110年3月31日完工，扣除被上訴人陸續給付共400萬元工程款後，尚欠尾款1,350,850元（未稅）〈計算式：5,058,350元－400萬元＋（325,000元－32,500元）〉，含稅即為1,418,392元；又游玉玲另為被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爰先位依承攬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即工程尾款1,418,392元、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電梯使用費12,000元）。如認游玉玲並非系爭工程之承攬人，則游玉玲係以上訴人幻象空間有限公司（下稱幻象公司，與游玉玲合稱上訴人）負責人身分為幻象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幻象公司同依上開法律關係及規定，備位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1,440,892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主觀上係以游玉玲為締約對象，客觀上亦係與游玉玲接洽及將工程款交予游玉玲個人收受，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發生在伊與游玉玲之間，與幻象公司無涉。
　㈡伊與游玉玲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系爭報價單僅預估金額及最高上限，故游玉玲應提出施作系爭工程各項實際支出發票或收據以供核對，始得向伊請求付款；而游玉玲在本院所提支出資料，均非系爭工程施作當下所開立之發票或收據，而屬臨訟按存摺自行紀錄製作，且有諸多明顯錯誤、前後矛盾及疑似偽造之處，伊否認其形式及實質上真正。且游玉玲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誤載一事，從未向伊說明及提出價格調整表供參，伊於110年1月11日在LINE提及「沒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一語，係指在系爭房屋特定位置使用特殊藍色油漆所產生之價差，並非同意變更油漆工程款金額為325,000元。況系爭工程於伊在110年2月1日入住系爭房屋時即已完工，斯時已得請求給付工程尾款，惟游玉玲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伊無承認債務之意，難認有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㈢伊另行委託訴外人上翼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翼公司）申辦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許可，並已付清委任款項（含消防技師簽證費）予上翼公司，難認游玉玲確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縱認游玉玲確有代墊，亦屬履行承攬契約範疇，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付，不構成不當得利。游玉玲固有繳納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系爭房屋所屬管理委員會已退還8千元，差額12,000元係因裝潢期間使用電梯而須支付之施工必要費用，並經游玉玲簽署同意，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付，亦不構成不當得利。上開消防技師簽證費、電梯使用費均屬承攬人游玉玲之墊款，惟游玉玲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返還，已罹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無任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游玉玲或幻象公司係於109年10月17日與被上訴人成立系爭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98頁）。被上訴人係於11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見原審卷二第6頁）。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由配偶即訴外人黃志聖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275至276、281至291頁，原審卷二第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部分：
　⒈查游玉玲、幻象公司主張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乙節，無非係以聯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請款單、統一發票、游玉玲存摺內頁於110年1月25日轉出10,500元並備註「聯邦消防簽證費」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9至125頁）。惟上開請款單、統一發票僅記載「工程名稱：室內裝修申請（消防）」、「品名：室內裝修消防設備師簽證費，含消防圖繪製、現場平面圖法規檢討」、「品名：室內裝修申請」（見本院卷第119、121頁），未見係屬何房屋之室內裝修申請案件，且游玉玲存摺內頁亦僅能證明其有於上開日期匯出10,500元，況游玉玲、幻象公司本即以承攬室內裝潢工程為業，渠等承作標的非必僅有系爭工程而已，自難僅憑上開請款單、統一發票及存摺內頁逕認係因施作系爭工程所需而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事實。
　⒉再者，游玉玲、幻象公司自承因被上訴人有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許可之需求，透過游玉玲引薦介紹上翼公司來專門辦理申請事宜，游玉玲未參與申請過程，上翼公司並非游玉玲開設的公司，上翼公司要向被上訴人請款，且消防技師簽證費係游玉玲墊付等語（見本院卷第333、334頁）；又被上訴人陳明伊委託上翼公司申辦室內裝修許可事宜，並依游玉玲指示直接付款予上翼公司，經上翼公司開立統一發票及交付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等情（見本院卷第293頁），業據提出金額分別為55,000元、1萬元之統一發票及匯款單、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303至305頁）；由上可知游玉玲應係單純介紹上翼公司予被上訴人認識，由被上訴人直接委任上翼公司處理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許可事宜，故相關費用及報酬衡情應由上翼公司直接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游玉玲既未參與申請過程，即難認有為被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必要。
　⒊綜上，游玉玲無法舉證其有為系爭工程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事實，且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付（見本院卷第334頁），又依游玉玲存摺內頁顯示所謂10,500元係自游玉玲帳戶匯出（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則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及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而非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
　⑴查本件原係幻象公司聲請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核發支付命令（見原審司促卷第6至7頁），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准予對被上訴人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756號支付命令（見原審司促卷第96頁），另駁回對黃志聖之聲請（見原審司促卷第94頁）。經被上訴人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見原審卷一第11頁），並抗辯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伊之間後（見原審卷一第38頁），游玉玲遂於112年5月13日在原審提出起訴狀（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游玉玲、幻象公司並表明先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備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幻象公司及被上訴人之間（見原審卷一第102頁），被上訴人則自承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伊之間（見原審卷一第103頁、本院卷第97頁），合於游玉玲、幻象公司之先位主張，先予敘明。
　⑵又依卷內對話紀錄觀之，關於系爭工程之溝通協調事宜均為游玉玲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聯繫（見原審司促卷第12、18至78頁），其中從未提及幻象公司名義，或游玉玲係代表幻象公司議約等類此用語。再者，系爭工程係透過游玉玲之舅母即訴外人邱金鈴引薦介紹被上訴人與游玉玲認識後洽談（見原審卷一第62、91頁），而邱金鈴在向被上訴人推薦過程中全未提及幻象公司，僅稱伊姪女（指游玉玲）50歲左右，作這行（指室內裝潢）已30多年，有在學校教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7頁），嗣邱金鈴詢問被上訴人究竟找誰裝潢時，被上訴人係答稱「妳姪女」（見原審卷一第98頁），亦未表明係與幻象公司締約之事。而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陸續匯款共400萬元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作為支付系爭工程款之用（參不爭執事項㈡），該款項更未列入幻象公司財務報表之會計帳目內（見原審卷二第7頁），況依上訴人提出之支付分包商明細整理內容（見本院卷第131頁），亦多以游玉玲個人帳戶內款項支付各分包商工程款，益徵自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等各節，均係游玉玲以自身名義與被上訴人所為，應認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無從憑認系爭工程之承攬人為幻象公司，則游玉玲主張其為幻象公司負責人，乃代表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締結承攬契約云云，即難採信。
　⑶幻象公司雖主張：被上訴人及黃志聖於111年12月間共同寄發臺北中崙郵局第2698號存證信函予伊，並表示「台端（即幻象公司）前承攬本人所有座落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1樓房屋內之室內裝修工程…」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0頁），已自承係與幻象公司成立承攬契約云云。然該存證信函乃被上訴人與黃志聖就幻象公司委託律師以111年11月18日呈睿111倫法字第21號函文促其付款一事（見原審司促卷第80至84頁）所回覆之文件，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法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是被上訴人及黃志聖突然接獲前揭促請付款函文，未及釐清、混淆承攬人身分，旨在回應表明礙難接受上開函文之要求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1頁），尚屬事理之常，非能以此推翻上開依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所認定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間之結論。此外，幻象公司就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實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契約合意乙節，未能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云云，尚乏所據，難以信採。
　⒉就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⑴查游玉玲提出系爭房屋所屬○○○○公寓大廈A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公共基金管理費收據，載明於109年10月5日收取裝修保證金2萬元（見原審卷一第295頁），嗣系爭管委會表示「原應退還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需扣除裝潢電梯使用費120日計12,000元，故實際退回現金8千元」，並經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簽名領回現金8千元在案（見原審卷二第13頁），是游玉玲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2,000元乙節，應堪認定。
　⑵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按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之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7款定有明文。本條款對於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所設短期時效之規定，旨在使定作人與承攬人間之法律關係能儘早明確，以免懸之過久而使法律關係有欠安定，且因時日甚久而徒生爭議，故本條款所稱「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即指承攬報酬及承攬關係存續中承攬人因承攬事務所代墊之費用而言，不論其代墊費用之原因及法律性質為何，均應有本條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②前已敘明游玉玲確實曾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2,000元，而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亦如前述，則游玉玲既係基於承攬人身分，為系爭工程施作之必要而支出此項裝潢電梯使用費，性質自屬承攬人墊款無誤，依上開規定，此部分請求權時效為2年，而非游玉玲所主張之15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張之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之「110年4月13日」知悉系爭管委會表明原裝潢保證金2萬元應扣除電梯使用費12,000元，而僅同意退還8千元，並簽名領取現金在案，顯然斯時已與系爭管委會結算完畢，即得轉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處於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惟游玉玲直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償還（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被上訴人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
　③至於游玉玲所提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間之對話紀錄，游玉玲係詢問「工程尾款何時方便幫我匯」、「請問我的工程款可以匯給我嗎」、「尾款再麻煩了」、「請問本工程款何時會匯」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34、36、46頁），未見有何促請被上訴人或黃志聖返還此項墊款之意，是無論渠等回應內容為何，均難認構成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承認」之中斷時效事由。　　
　⑶綜上，游玉玲就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墊款返還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效，且無時效中斷事由，被上訴人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又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付（見本院卷第334頁），且依系爭管委會之裝潢工程條規，係由游玉玲於工程負責人上簽署自己姓名（見原審卷一第47頁），亦係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向系爭管委會領回裝潢保證金扣除電梯使用費後之結算款即現金8千元，則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就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部分：
　⑴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抑或實作實算？
　①按工程實務上之契約計價方式約可分為「總價承攬契約」、「實作實算契約」。「總價承攬契約」即由定作人提供詳細、正確之設計圖給承攬人，承攬人於完成契約約定之工作後，定作人支付固定價額之報酬之計價方式；而「實作實算契約」則指由事先決定工程項目之單價，工程總價係以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乘以單價，再加上一定比例之費用及稅金之總合為計價方式。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②游玉玲主張系爭工程係以系爭報價單而總價承攬，被上訴人則辯稱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經查：
　❶系爭工程為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提供他人所繪製之設計圖予游玉玲按圖施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堪認於游玉玲施作系爭工程前已有明確設計圖存在，並非由游玉玲概括估計工項範圍而已。
　❷再者，游玉玲與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7日成立承攬關係（見本院卷第98頁），而黃志聖及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日向游玉玲表示「從上次通電話到現在已經超過2個星期了，還未收到你的報價單，請立刻停工，直到你的報價送達為止，為此我已經跟Olivia（指被上訴人）發生爭吵了，請立即停工！直到報價核准通過」、「你什麼時候可以交報價單？我們不希望後面是個大坑」、「如果超過預算後面的就不用再做了，我不知道你現在用什麼數字做標準」（見本院卷第299至300頁），游玉玲則於同日回應「明天工地先停，我把報價單整理好，下班前傳給你們」（見本院卷第299頁），並於翌日（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予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見原審卷一第54頁、本院卷第300頁）（系爭報價單為被上訴人於原審自手機檔案中列印提出，經游玉玲不爭執其於109年12月25日所傳送之檔案即為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一第277頁）。
　❸雖兩造就系爭工程完工日究為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有所爭執（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惟均不爭執被上訴人係於11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參不爭執事項㈠），是由上情可推知游玉玲於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時，顯然距離完工日僅剩1至3個月左右，工程施作已大致底定，且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嚴正要求游玉玲先行停工，待報價核准通過後再行復工，此時系爭報價單應非承攬初期僅供概略評估預算之用，而係游玉玲在被上訴人與黃志聖要求下明確以系爭報價單表示系爭工程之各工項合計總價為4,598,500元，加計工程監管費10％後為5,058,350元（未稅）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4頁）；又其中各工項數量單位均為「1式」，並無羅列各種工項工資及材料之詳細單價內容（例如門扇1片若干元、玻璃1片若干元等），更難認如何以數量計價；嗣經黃志聖於109年12月25日回覆「收到你的報價（總表一，原審卷一第53頁），雖然有點小差距，但是基本上可以接受！總表二（指系爭報價單）的部分是Olivia的，也沒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明天可以繼續開工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未見被上訴人有何反對黃志聖上開表示內容之意，應認其閱讀系爭報價單後之意思與黃志聖前揭所述相同，足見於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系爭工程款之計價方式已確定按總價承攬方式計算，並非提報各工項單價再依實際施作數量計算之。
　③被上訴人固又謂系爭工程係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並加計施工成本10％計算監工費，故游玉玲於請款時應提供各施作廠商開立之發票或收據正本云云。然查：
　❶黃志聖已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項㈡），均未見有何要求游玉玲提出廠商發票收據之情；且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於系爭工程即將完工時要求游玉玲提出報價資料，而非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並於閱覽系爭報價單後直接同意游玉玲照系爭報價單繼續執行，如有增減始需另外發送調整表，未曾要求游玉玲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以供核對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內容是否相符，自難認系爭工程係約定游玉玲僅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
　❷至於系爭報價單雖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見原審卷一第54頁），惟觀諸幻象公司於完工後、112年1月12日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時所提出之報價單（見原審司促卷第6、14頁），其上仍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等語，然斯時系爭工程早已完工，工程款總數可得確定，不可能再有實報實銷問題，可見此等格式及用語乃游玉玲、幻象公司製作報價單時所預先繕打之範例文字，漏未隨個案約定不同而修改刪除所致，自不影響前揭關於系爭工程為總價承攬之認定。又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固接續表示「為了在達成在有限時間內完工，也要控制預算又不影響設計狀況下，我已經盡力在選材、工法、跟廠商議價…等去努力，也配合您要求的成本實報實銷，幾乎所有材料我都帶羅小姐去看，廠商也都直接給予她知道設計師價格…工程之後我會整理廠商報價資料補給您，若有不清楚或疑慮的地方，可以隨時跟我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然觀其真意應在表達其已依被上訴人預算給予成本價，若有疑慮可提供「廠商報價資料」以證明其所為系爭報價單內容十分合理，並非以提供「廠商發票收據」為請款前提；而黃志聖閱讀系爭報價單後係答稱「沒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見本院卷第301頁），亦未強調完工後應檢具廠商發票收據始能請領工程款，自難僅憑游玉玲上開回應內容逕認係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再「工程監管費」於室內裝潢之實務上係指是屋主（定作人）委託設計師或統包工程之人，於工程施作期間代為監看工程進度（含工程進行之溝通、掌控施工品質、工程進度掌控與車馬費等支出）所支付的費用，與是否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並無關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報價單記載「工程監管費10％」即屬實作實算云云，為無可採。
　⑵系爭工程之總工程款金額應為若干？被上訴人是否尚有尾款差額未予給付？
　①承前所述，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又依被上訴人認可之系爭報價單，其總工程款應為5,058,3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頁），含稅後即為5,311,268元（計算式：5,058,350元×1.05，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被上訴人已陸續支付之40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㈡），尚有尾款差額1,311,268元（計算式：5,311,268元－400萬元）。上訴人逾此範圍之主張，自屬無據。
　②游玉玲雖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係誤載云云，並以被上訴人曾表示「沒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等語為憑（見本院卷第129頁）。而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月11日討論油漆色卡之後，向游玉玲表示不要擔心價差等語（見本院卷第127至129頁），是以前後文義觀之，被上訴人辯稱伊選用特殊色油漆，並告知游玉玲不要擔心價差，伊同意負擔等情，自非全然無稽。至於游玉玲於討論油漆色卡前，固曾在LINE張貼系爭報價單內容，嗣與被上訴人進行LINE語音通話合計約3分鐘半時間（見本院卷第127頁），惟其張貼系爭報價單時並未為任何標註，且通話討論內容不明，不能憑此逕認雙方即在溝通油漆款誤載問題。又本件係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與游玉玲實際支出成本無關，且黃志聖於接獲系爭報價單後已明確表明「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見本院卷第301頁），游玉玲並稱「收到～謝謝您的體諒」（見原審司促卷第20頁），足認游玉玲已明確知悉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要求日後如有與系爭報價單增減之處，務必另行發送調整表通知，否則即難認雙方有增減金額之合意，然未見游玉玲舉證曾就油漆款誤載問題及被上訴人選用特殊色油漆所生價差另行發送金額調整表供參，是游玉玲主張於計算工程尾款時應考量油漆款調整問題云云，自非有據。
　⑶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依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報酬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張之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之「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甚明。
　②游玉玲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惟查：
　❶消滅時效，固因承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係指義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亦包括默示在內，但乃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始足當之。又承認固不以明示為限，惟默示的承認，仍應有如一部清償，請求緩期清償，支付利息，提供擔保，或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銷之表示等，含有承認債權存在之意，始生承認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8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8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❷查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項㈡），縱認上開行為係就系爭工程之總款項為一部清償，而隱含承認尾款債權存在、生效滅時效中斷之效力，惟依民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自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日重行起算至游玉玲於112年5月13日起訴請求給付尾款時（見原審卷一第77頁），仍逾2年時效，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理。游玉玲雖於黃志聖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111年1月4日詢問被上訴人「請記得幫我請款喔（○○○路及○○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4頁），於111年1月18日詢問被上訴人「本工程款何時會匯？」，被上訴人回應「我先生還沒告訴我」（見原審司促卷第46頁），游玉玲又在111年1月24日詢問被上訴人「幫我問黃先生款項何時會匯好嗎？」，被上訴人回應「好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8頁），游玉玲復於111年2月11日詢問「請問可以付款給我了嗎？」，被上訴人回應「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的意思」（見原審司促卷第56頁），並於111年2月14日向游玉玲表示「麻煩你來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楚」（見原審司促卷第58頁）；可見游玉玲知悉付款決策人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被上訴人於游玉玲詢問何時會給付工程尾款時，僅係立於訊息傳達者角色，並未正面肯認游玉玲之尾款請求權存在，且被上訴人答稱「我先生還沒告訴我」、「好的（指會去問黃志聖）」等語，均在單純表述黃志聖並無匯款，伊詢問黃志聖後再回覆等語，自無任何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之意；至於被上訴人向游玉玲表示「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的意思」、「麻煩你來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楚」，由於雙方就有無實際面談及面談內容有所爭執（見本院卷第335頁），卷內又無任何事證得以證明，尚難逕認游玉玲主張雙方係面談尾款給付、被上訴人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乙節為真。此外，游玉玲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就工程尾款承認其請求權存在之事實，則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云云，洵非可採。
　⑷綜上，系爭工程之尾款數額經計算後為1,311,268元，而非1,418,392元；游玉玲就工程尾款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效，且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並非可採，又未於111年10月5日請求後6個月內提起訴訟（依卷內資料顯示，游玉玲最後於111年10月5日詢問被上訴人「請問現在我的工程款您打算如何處理？」，惟於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見原審司促卷第78頁、原審卷一第77頁），被上訴人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又前已敘明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而非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則幻象公司並非承攬契約當事人，自無由依承攬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之理，是渠等先、備位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1,418,392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260號

上  訴  人  幻象空間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志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鈴華  

訴訟代理人  潘艾嘉律師

複 代理 人  蘇俐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6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8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游玉玲（下稱其名）於民國109年10月1

    7日採總價承攬方式承攬施作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

    ○段000號1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游玉玲所提並經被上訴人認可之報價單記載總

    工程款為新臺幣（未標幣別者下同）5,058,350元（未稅）

    （下稱系爭報價單），惟其中油漆工程實應為325,000元（

    未稅），誤載為32,500元（未稅）而應予更正。系爭工程已

    於110年3月31日完工，扣除被上訴人陸續給付共400萬元工

    程款後，尚欠尾款1,350,850元（未稅）〈計算式：5,058,35

    0元－400萬元＋（325,000元－32,500元）〉，含稅即為1,418,3

    92元；又游玉玲另為被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

    、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爰先位依承攬契

    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

    游玉玲1,440,892元（即工程尾款1,418,392元、消防技師簽

    證費10,500元、電梯使用費12,000元）。如認游玉玲並非系

    爭工程之承攬人，則游玉玲係以上訴人幻象空間有限公司（

    下稱幻象公司，與游玉玲合稱上訴人）負責人身分為幻象公

    司承攬系爭工程，幻象公司同依上開法律關係及規定，備位

    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1,440,892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

    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

    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並於本院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⒈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

    元，及自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

    司1,440,8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主觀上係以游玉玲為締約對象，客觀上亦係與游玉玲接洽

    及將工程款交予游玉玲個人收受，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發

    生在伊與游玉玲之間，與幻象公司無涉。

　㈡伊與游玉玲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系爭報價單僅預估

    金額及最高上限，故游玉玲應提出施作系爭工程各項實際支

    出發票或收據以供核對，始得向伊請求付款；而游玉玲在本

    院所提支出資料，均非系爭工程施作當下所開立之發票或收

    據，而屬臨訟按存摺自行紀錄製作，且有諸多明顯錯誤、前

    後矛盾及疑似偽造之處，伊否認其形式及實質上真正。且游

    玉玲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誤載一事，從未向伊說明

    及提出價格調整表供參，伊於110年1月11日在LINE提及「沒

    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一語，係指在系爭房屋特定位

    置使用特殊藍色油漆所產生之價差，並非同意變更油漆工程

    款金額為325,000元。況系爭工程於伊在110年2月1日入住系

    爭房屋時即已完工，斯時已得請求給付工程尾款，惟游玉玲

    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

    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伊無承認債務之意

    ，難認有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㈢伊另行委託訴外人上翼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翼公

    司）申辦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許可，並已付清委任款項（含

    消防技師簽證費）予上翼公司，難認游玉玲確有代墊消防技

    師簽證費；縱認游玉玲確有代墊，亦屬履行承攬契約範疇，

    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付，不構成不當得利。游玉玲固有

    繳納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系爭房屋所屬管理委員會已退還8

    千元，差額12,000元係因裝潢期間使用電梯而須支付之施工

    必要費用，並經游玉玲簽署同意，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

    付，亦不構成不當得利。上開消防技師簽證費、電梯使用費

    均屬承攬人游玉玲之墊款，惟游玉玲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

    訴請求返還，已罹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

    無任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

    辯。

　㈣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游玉玲或幻象公司係於109年10月17日與被上訴人成立系爭工

    程之承攬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98頁）。被上訴人係於110

    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見原審卷二第6頁）。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由配偶即訴外人黃志聖於109年12月29

    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

    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

    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

    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275至276、281至291頁，原審卷二第

    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部

    分：

　⒈查游玉玲、幻象公司主張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乙節，無非

    係以聯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請款單、統一發票、游玉玲存摺

    內頁於110年1月25日轉出10,500元並備註「聯邦消防簽證費

    」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9至125頁）。惟上開請款單

    、統一發票僅記載「工程名稱：室內裝修申請（消防）」、

    「品名：室內裝修消防設備師簽證費，含消防圖繪製、現場

    平面圖法規檢討」、「品名：室內裝修申請」（見本院卷第

    119、121頁），未見係屬何房屋之室內裝修申請案件，且游

    玉玲存摺內頁亦僅能證明其有於上開日期匯出10,500元，況

    游玉玲、幻象公司本即以承攬室內裝潢工程為業，渠等承作

    標的非必僅有系爭工程而已，自難僅憑上開請款單、統一發

    票及存摺內頁逕認係因施作系爭工程所需而有代墊消防技師

    簽證費之事實。

　⒉再者，游玉玲、幻象公司自承因被上訴人有申請建築物室內

    裝修許可之需求，透過游玉玲引薦介紹上翼公司來專門辦理

    申請事宜，游玉玲未參與申請過程，上翼公司並非游玉玲開

    設的公司，上翼公司要向被上訴人請款，且消防技師簽證費

    係游玉玲墊付等語（見本院卷第333、334頁）；又被上訴人

    陳明伊委託上翼公司申辦室內裝修許可事宜，並依游玉玲指

    示直接付款予上翼公司，經上翼公司開立統一發票及交付建

    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等情（見本院卷第293頁），業

    據提出金額分別為55,000元、1萬元之統一發票及匯款單、

    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303至3

    05頁）；由上可知游玉玲應係單純介紹上翼公司予被上訴人

    認識，由被上訴人直接委任上翼公司處理系爭房屋之室內裝

    修許可事宜，故相關費用及報酬衡情應由上翼公司直接向被

    上訴人請求給付，游玉玲既未參與申請過程，即難認有為被

    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必要。

　⒊綜上，游玉玲無法舉證其有為系爭工程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

    之事實，且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

    付（見本院卷第334頁），又依游玉玲存摺內頁顯示所謂10,

    500元係自游玉玲帳戶匯出（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則

    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備位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

    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及

    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而非

    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

　⑴查本件原係幻象公司聲請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

    核發支付命令（見原審司促卷第6至7頁），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准予對被上訴人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756號支付命令（

    見原審司促卷第96頁），另駁回對黃志聖之聲請（見原審司

    促卷第94頁）。經被上訴人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見原審卷

    一第11頁），並抗辯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

    伊之間後（見原審卷一第38頁），游玉玲遂於112年5月13日

    在原審提出起訴狀（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游玉玲、幻

    象公司並表明先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

    間，備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幻象公司及被上訴人之間（見

    原審卷一第102頁），被上訴人則自承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

    玲及伊之間（見原審卷一第103頁、本院卷第97頁），合於

    游玉玲、幻象公司之先位主張，先予敘明。

　⑵又依卷內對話紀錄觀之，關於系爭工程之溝通協調事宜均為

    游玉玲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聯繫（見原審司促卷第12、18至

    78頁），其中從未提及幻象公司名義，或游玉玲係代表幻象

    公司議約等類此用語。再者，系爭工程係透過游玉玲之舅母

    即訴外人邱金鈴引薦介紹被上訴人與游玉玲認識後洽談（見

    原審卷一第62、91頁），而邱金鈴在向被上訴人推薦過程中

    全未提及幻象公司，僅稱伊姪女（指游玉玲）50歲左右，作

    這行（指室內裝潢）已30多年，有在學校教學等語（見原審

    卷一第97頁），嗣邱金鈴詢問被上訴人究竟找誰裝潢時，被

    上訴人係答稱「妳姪女」（見原審卷一第98頁），亦未表明

    係與幻象公司締約之事。而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陸續匯款

    共400萬元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作為

    支付系爭工程款之用（參不爭執事項㈡），該款項更未列入

    幻象公司財務報表之會計帳目內（見原審卷二第7頁），況

    依上訴人提出之支付分包商明細整理內容（見本院卷第131

    頁），亦多以游玉玲個人帳戶內款項支付各分包商工程款，

    益徵自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等各節，均係游玉玲以

    自身名義與被上訴人所為，應認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

    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無從憑認系爭工程之承攬人為幻象公

    司，則游玉玲主張其為幻象公司負責人，乃代表幻象公司與

    被上訴人締結承攬契約云云，即難採信。

　⑶幻象公司雖主張：被上訴人及黃志聖於111年12月間共同寄發

    臺北中崙郵局第2698號存證信函予伊，並表示「台端（即幻

    象公司）前承攬本人所有座落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1樓

    房屋內之室內裝修工程…」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0頁），

    已自承係與幻象公司成立承攬契約云云。然該存證信函乃被

    上訴人與黃志聖就幻象公司委託律師以111年11月18日呈睿1

    11倫法字第21號函文促其付款一事（見原審司促卷第80至84

    頁）所回覆之文件，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

    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

    對外之法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

    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

    ，是被上訴人及黃志聖突然接獲前揭促請付款函文，未及釐

    清、混淆承攬人身分，旨在回應表明礙難接受上開函文之要

    求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1頁），尚屬事理之常，非能以此

    推翻上開依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所認定系爭工程承

    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間之結論。此外，幻象公司

    就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實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契約合意乙節，

    未能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

    云云，尚乏所據，難以信採。

　⒉就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⑴查游玉玲提出系爭房屋所屬○○○○公寓大廈A棟管理委員會（下

    稱系爭管委會）公共基金管理費收據，載明於109年10月5日

    收取裝修保證金2萬元（見原審卷一第295頁），嗣系爭管委

    會表示「原應退還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需扣除裝潢電梯使

    用費120日計12,000元，故實際退回現金8千元」，並經游玉

    玲於110年4月13日簽名領回現金8千元在案（見原審卷二第1

    3頁），是游玉玲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2,000

    元乙節，應堪認定。

　⑵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按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之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民法第127條第7款定有明文。本條款對於承攬人之報酬及其

    墊款所設短期時效之規定，旨在使定作人與承攬人間之法律

    關係能儘早明確，以免懸之過久而使法律關係有欠安定，且

    因時日甚久而徒生爭議，故本條款所稱「承攬人之報酬及其

    墊款」，即指承攬報酬及承攬關係存續中承攬人因承攬事務

    所代墊之費用而言，不論其代墊費用之原因及法律性質為何

    ，均應有本條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次按時效完成後，債

    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民法第12

    8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

    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②前已敘明游玉玲確實曾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2,

    000元，而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

    之間，亦如前述，則游玉玲既係基於承攬人身分，為系爭工

    程施作之必要而支出此項裝潢電梯使用費，性質自屬承攬人

    墊款無誤，依上開規定，此部分請求權時效為2年，而非游

    玉玲所主張之15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

    張之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

    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之「110年4月13日」知悉系爭管委會表

    明原裝潢保證金2萬元應扣除電梯使用費12,000元，而僅同

    意退還8千元，並簽名領取現金在案，顯然斯時已與系爭管

    委會結算完畢，即得轉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處於得行使請

    求權之狀態，惟游玉玲直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

    人償還（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被上

    訴人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

　③至於游玉玲所提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間之對話紀錄，游玉玲

    係詢問「工程尾款何時方便幫我匯」、「請問我的工程款可

    以匯給我嗎」、「尾款再麻煩了」、「請問本工程款何時會

    匯」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34、36、46頁），未見有何促請

    被上訴人或黃志聖返還此項墊款之意，是無論渠等回應內容

    為何，均難認構成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承認」之中斷

    時效事由。　　

　⑶綜上，游玉玲就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墊款

    返還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效，且無時效中斷事由，被上訴人

    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又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

    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付（見本院卷第334頁），且依系爭管

    委會之裝潢工程條規，係由游玉玲於工程負責人上簽署自己

    姓名（見原審卷一第47頁），亦係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向

    系爭管委會領回裝潢保證金扣除電梯使用費後之結算款即現

    金8千元，則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裝潢保證

    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就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部分：

　⑴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抑或實作實算？

　①按工程實務上之契約計價方式約可分為「總價承攬契約」、

    「實作實算契約」。「總價承攬契約」即由定作人提供詳細

    、正確之設計圖給承攬人，承攬人於完成契約約定之工作後

    ，定作人支付固定價額之報酬之計價方式；而「實作實算契

    約」則指由事先決定工程項目之單價，工程總價係以實際完

    成工作之數量乘以單價，再加上一定比例之費用及稅金之總

    合為計價方式。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

    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

    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

    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

    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

    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②游玉玲主張系爭工程係以系爭報價單而總價承攬，被上訴人

    則辯稱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經查：

　❶系爭工程為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提供他人所繪製之設計圖予游

    玉玲按圖施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

    ），堪認於游玉玲施作系爭工程前已有明確設計圖存在，並

    非由游玉玲概括估計工項範圍而已。

　❷再者，游玉玲與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7日成立承攬關係（

    見本院卷第98頁），而黃志聖及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

    日向游玉玲表示「從上次通電話到現在已經超過2個星期了

    ，還未收到你的報價單，請立刻停工，直到你的報價送達為

    止，為此我已經跟Olivia（指被上訴人）發生爭吵了，請立

    即停工！直到報價核准通過」、「你什麼時候可以交報價單

    ？我們不希望後面是個大坑」、「如果超過預算後面的就不

    用再做了，我不知道你現在用什麼數字做標準」（見本院卷

    第299至300頁），游玉玲則於同日回應「明天工地先停，我

    把報價單整理好，下班前傳給你們」（見本院卷第299頁）

    ，並於翌日（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予被上

    訴人及黃志聖（見原審卷一第54頁、本院卷第300頁）（系

    爭報價單為被上訴人於原審自手機檔案中列印提出，經游玉

    玲不爭執其於109年12月25日所傳送之檔案即為系爭報價單

    ，見原審卷一第277頁）。

　❸雖兩造就系爭工程完工日究為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有

    所爭執（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惟均不爭執被上訴人係於

    11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參不爭執事項㈠），是

    由上情可推知游玉玲於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

    時，顯然距離完工日僅剩1至3個月左右，工程施作已大致底

    定，且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嚴正要求游玉玲先行停工，待報

    價核准通過後再行復工，此時系爭報價單應非承攬初期僅供

    概略評估預算之用，而係游玉玲在被上訴人與黃志聖要求下

    明確以系爭報價單表示系爭工程之各工項合計總價為4,598,

    500元，加計工程監管費10％後為5,058,350元（未稅）等情

    （見原審卷一第54頁）；又其中各工項數量單位均為「1式

    」，並無羅列各種工項工資及材料之詳細單價內容（例如門

    扇1片若干元、玻璃1片若干元等），更難認如何以數量計價

    ；嗣經黃志聖於109年12月25日回覆「收到你的報價（總表

    一，原審卷一第53頁），雖然有點小差距，但是基本上可以

    接受！總表二（指系爭報價單）的部分是Olivia的，也沒問

    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

    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明天可以繼續

    開工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未見被上訴人有何反

    對黃志聖上開表示內容之意，應認其閱讀系爭報價單後之意

    思與黃志聖前揭所述相同，足見於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

    ，系爭工程款之計價方式已確定按總價承攬方式計算，並非

    提報各工項單價再依實際施作數量計算之。

　③被上訴人固又謂系爭工程係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並加計施

    工成本10％計算監工費，故游玉玲於請款時應提供各施作廠

    商開立之發票或收據正本云云。然查：

　❶黃志聖已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

    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

    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

    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項㈡），均未見

    有何要求游玉玲提出廠商發票收據之情；且被上訴人與黃志

    聖係於系爭工程即將完工時要求游玉玲提出報價資料，而非

    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並於閱覽系爭報價單後直接同

    意游玉玲照系爭報價單繼續執行，如有增減始需另外發送調

    整表，未曾要求游玉玲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以供核對

    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內容是否相符，自難認系爭工程係約定游

    玉玲僅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

　❷至於系爭報價單雖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見原

    審卷一第54頁），惟觀諸幻象公司於完工後、112年1月12日

    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時所提出之報價單（見原審司促卷第6、1

    4頁），其上仍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等語，然

    斯時系爭工程早已完工，工程款總數可得確定，不可能再有

    實報實銷問題，可見此等格式及用語乃游玉玲、幻象公司製

    作報價單時所預先繕打之範例文字，漏未隨個案約定不同而

    修改刪除所致，自不影響前揭關於系爭工程為總價承攬之認

    定。又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固接續表示「為了在達成

    在有限時間內完工，也要控制預算又不影響設計狀況下，我

    已經盡力在選材、工法、跟廠商議價…等去努力，也配合您

    要求的成本實報實銷，幾乎所有材料我都帶羅小姐去看，廠

    商也都直接給予她知道設計師價格…工程之後我會整理廠商

    報價資料補給您，若有不清楚或疑慮的地方，可以隨時跟我

    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然觀其真意應在表達其

    已依被上訴人預算給予成本價，若有疑慮可提供「廠商報價

    資料」以證明其所為系爭報價單內容十分合理，並非以提供

    「廠商發票收據」為請款前提；而黃志聖閱讀系爭報價單後

    係答稱「沒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見本

    院卷第301頁），亦未強調完工後應檢具廠商發票收據始能

    請領工程款，自難僅憑游玉玲上開回應內容逕認係按施工成

    本收取費用。再「工程監管費」於室內裝潢之實務上係指是

    屋主（定作人）委託設計師或統包工程之人，於工程施作期

    間代為監看工程進度（含工程進行之溝通、掌控施工品質、

    工程進度掌控與車馬費等支出）所支付的費用，與是否總價

    承攬或實作實算並無關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報價單記載「

    工程監管費10％」即屬實作實算云云，為無可採。

　⑵系爭工程之總工程款金額應為若干？被上訴人是否尚有尾款

    差額未予給付？

　①承前所述，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又依被上訴人認

    可之系爭報價單，其總工程款應為5,058,350元（未稅）（

    見原審卷一第54頁），含稅後即為5,311,268元（計算式：5

    ,058,350元×1.05，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被上訴人已陸

    續支付之40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㈡），尚有尾款差額1,311,

    268元（計算式：5,311,268元－400萬元）。上訴人逾此範圍

    之主張，自屬無據。

　②游玉玲雖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係誤載云云，並以被

    上訴人曾表示「沒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等語為憑（

    見本院卷第129頁）。而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月11日討論油

    漆色卡之後，向游玉玲表示不要擔心價差等語（見本院卷第

    127至129頁），是以前後文義觀之，被上訴人辯稱伊選用特

    殊色油漆，並告知游玉玲不要擔心價差，伊同意負擔等情，

    自非全然無稽。至於游玉玲於討論油漆色卡前，固曾在LINE

    張貼系爭報價單內容，嗣與被上訴人進行LINE語音通話合計

    約3分鐘半時間（見本院卷第127頁），惟其張貼系爭報價單

    時並未為任何標註，且通話討論內容不明，不能憑此逕認雙

    方即在溝通油漆款誤載問題。又本件係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

    ，與游玉玲實際支出成本無關，且黃志聖於接獲系爭報價單

    後已明確表明「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

    少）細微調整表給我」（見本院卷第301頁），游玉玲並稱

    「收到～謝謝您的體諒」（見原審司促卷第20頁），足認游

    玉玲已明確知悉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要求日後如有與系爭報

    價單增減之處，務必另行發送調整表通知，否則即難認雙方

    有增減金額之合意，然未見游玉玲舉證曾就油漆款誤載問題

    及被上訴人選用特殊色油漆所生價差另行發送金額調整表供

    參，是游玉玲主張於計算工程尾款時應考量油漆款調整問題

    云云，自非有據。

　⑶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依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報酬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

    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張之110年3月31日或

    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

    之「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見

    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甚明。

　②游玉玲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

    由，惟查：

　❶消滅時效，固因承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係指義務人向

    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

    以明示為限，亦包括默示在內，但乃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

    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始足當之。又承

    認固不以明示為限，惟默示的承認，仍應有如一部清償，請

    求緩期清償，支付利息，提供擔保，或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

    銷之表示等，含有承認債權存在之意，始生承認之效力（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8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868號判

    決意旨參照）。

　❷查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

    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

    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

    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

    項㈡），縱認上開行為係就系爭工程之總款項為一部清償，

    而隱含承認尾款債權存在、生效滅時效中斷之效力，惟依民

    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自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日重行起

    算至游玉玲於112年5月13日起訴請求給付尾款時（見原審卷

    一第77頁），仍逾2年時效，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自屬

    有理。游玉玲雖於黃志聖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111年1月4

    日詢問被上訴人「請記得幫我請款喔（○○○路及○○的）」（

    見原審司促卷第44頁），於111年1月18日詢問被上訴人「本

    工程款何時會匯？」，被上訴人回應「我先生還沒告訴我」

    （見原審司促卷第46頁），游玉玲又在111年1月24日詢問被

    上訴人「幫我問黃先生款項何時會匯好嗎？」，被上訴人回

    應「好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8頁），游玉玲復於111年2月

    11日詢問「請問可以付款給我了嗎？」，被上訴人回應「下

    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的意思」（見原審司促卷第56

    頁），並於111年2月14日向游玉玲表示「麻煩你來公司面談

    ，這樣比較清楚」（見原審司促卷第58頁）；可見游玉玲知

    悉付款決策人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被上訴人於游玉玲詢

    問何時會給付工程尾款時，僅係立於訊息傳達者角色，並未

    正面肯認游玉玲之尾款請求權存在，且被上訴人答稱「我先

    生還沒告訴我」、「好的（指會去問黃志聖）」等語，均在

    單純表述黃志聖並無匯款，伊詢問黃志聖後再回覆等語，自

    無任何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之意；至

    於被上訴人向游玉玲表示「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

    的意思」、「麻煩你來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楚」，由於雙

    方就有無實際面談及面談內容有所爭執（見本院卷第335頁

    ），卷內又無任何事證得以證明，尚難逕認游玉玲主張雙方

    係面談尾款給付、被上訴人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乙節為真。

    此外，游玉玲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就工程尾

    款承認其請求權存在之事實，則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

    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云云，洵非可採。

　⑷綜上，系爭工程之尾款數額經計算後為1,311,268元，而非1,

    418,392元；游玉玲就工程尾款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

    效，且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

    效事由並非可採，又未於111年10月5日請求後6個月內提起

    訴訟（依卷內資料顯示，游玉玲最後於111年10月5日詢問被

    上訴人「請問現在我的工程款您打算如何處理？」，惟於11

    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見原審司促卷第78頁

    、原審卷一第77頁），被上訴人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

    。又前已敘明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

    人之間，而非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則幻象公司並非承

    攬契約當事人，自無由依承攬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

    程尾款之理，是渠等先、備位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1,418,392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之

    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

    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260號

上  訴  人  幻象空間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志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鈴華  

訴訟代理人  潘艾嘉律師

複 代理 人  蘇俐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8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游玉玲（下稱其名）於民國109年10月17日採總價承攬方式承攬施作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游玉玲所提並經被上訴人認可之報價單記載總工程款為新臺幣（未標幣別者下同）5,058,350元（未稅）（下稱系爭報價單），惟其中油漆工程實應為325,000元（未稅），誤載為32,500元（未稅）而應予更正。系爭工程已於110年3月31日完工，扣除被上訴人陸續給付共400萬元工程款後，尚欠尾款1,350,850元（未稅）〈計算式：5,058,350元－400萬元＋（325,000元－32,500元）〉，含稅即為1,418,392元；又游玉玲另為被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爰先位依承攬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即工程尾款1,418,392元、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電梯使用費12,000元）。如認游玉玲並非系爭工程之承攬人，則游玉玲係以上訴人幻象空間有限公司（下稱幻象公司，與游玉玲合稱上訴人）負責人身分為幻象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幻象公司同依上開法律關係及規定，備位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1,440,892元等語（原審就此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伊主觀上係以游玉玲為締約對象，客觀上亦係與游玉玲接洽及將工程款交予游玉玲個人收受，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發生在伊與游玉玲之間，與幻象公司無涉。

　㈡伊與游玉玲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系爭報價單僅預估金額及最高上限，故游玉玲應提出施作系爭工程各項實際支出發票或收據以供核對，始得向伊請求付款；而游玉玲在本院所提支出資料，均非系爭工程施作當下所開立之發票或收據，而屬臨訟按存摺自行紀錄製作，且有諸多明顯錯誤、前後矛盾及疑似偽造之處，伊否認其形式及實質上真正。且游玉玲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誤載一事，從未向伊說明及提出價格調整表供參，伊於110年1月11日在LINE提及「沒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一語，係指在系爭房屋特定位置使用特殊藍色油漆所產生之價差，並非同意變更油漆工程款金額為325,000元。況系爭工程於伊在110年2月1日入住系爭房屋時即已完工，斯時已得請求給付工程尾款，惟游玉玲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伊無承認債務之意，難認有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㈢伊另行委託訴外人上翼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翼公司）申辦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許可，並已付清委任款項（含消防技師簽證費）予上翼公司，難認游玉玲確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縱認游玉玲確有代墊，亦屬履行承攬契約範疇，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付，不構成不當得利。游玉玲固有繳納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系爭房屋所屬管理委員會已退還8千元，差額12,000元係因裝潢期間使用電梯而須支付之施工必要費用，並經游玉玲簽署同意，難謂非無法律上原因而支付，亦不構成不當得利。上開消防技師簽證費、電梯使用費均屬承攬人游玉玲之墊款，惟游玉玲遲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返還，已罹於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時效，且無任何時效中斷事由，爰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游玉玲或幻象公司係於109年10月17日與被上訴人成立系爭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98頁）。被上訴人係於11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見原審卷二第6頁）。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由配偶即訴外人黃志聖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275至276、281至291頁，原審卷二第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部分：

　⒈查游玉玲、幻象公司主張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乙節，無非係以聯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請款單、統一發票、游玉玲存摺內頁於110年1月25日轉出10,500元並備註「聯邦消防簽證費」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9至125頁）。惟上開請款單、統一發票僅記載「工程名稱：室內裝修申請（消防）」、「品名：室內裝修消防設備師簽證費，含消防圖繪製、現場平面圖法規檢討」、「品名：室內裝修申請」（見本院卷第119、121頁），未見係屬何房屋之室內裝修申請案件，且游玉玲存摺內頁亦僅能證明其有於上開日期匯出10,500元，況游玉玲、幻象公司本即以承攬室內裝潢工程為業，渠等承作標的非必僅有系爭工程而已，自難僅憑上開請款單、統一發票及存摺內頁逕認係因施作系爭工程所需而有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事實。

　⒉再者，游玉玲、幻象公司自承因被上訴人有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許可之需求，透過游玉玲引薦介紹上翼公司來專門辦理申請事宜，游玉玲未參與申請過程，上翼公司並非游玉玲開設的公司，上翼公司要向被上訴人請款，且消防技師簽證費係游玉玲墊付等語（見本院卷第333、334頁）；又被上訴人陳明伊委託上翼公司申辦室內裝修許可事宜，並依游玉玲指示直接付款予上翼公司，經上翼公司開立統一發票及交付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等情（見本院卷第293頁），業據提出金額分別為55,000元、1萬元之統一發票及匯款單、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303至305頁）；由上可知游玉玲應係單純介紹上翼公司予被上訴人認識，由被上訴人直接委任上翼公司處理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許可事宜，故相關費用及報酬衡情應由上翼公司直接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游玉玲既未參與申請過程，即難認有為被上訴人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必要。

　⒊綜上，游玉玲無法舉證其有為系爭工程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之事實，且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付（見本院卷第334頁），又依游玉玲存摺內頁顯示所謂10,500元係自游玉玲帳戶匯出（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則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消防技師簽證費10,5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游玉玲、幻象公司先、備位主張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及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⒈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而非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

　⑴查本件原係幻象公司聲請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核發支付命令（見原審司促卷第6至7頁），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准予對被上訴人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756號支付命令（見原審司促卷第96頁），另駁回對黃志聖之聲請（見原審司促卷第94頁）。經被上訴人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見原審卷一第11頁），並抗辯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伊之間後（見原審卷一第38頁），游玉玲遂於112年5月13日在原審提出起訴狀（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游玉玲、幻象公司並表明先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備位主張承攬關係存在於幻象公司及被上訴人之間（見原審卷一第102頁），被上訴人則自承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伊之間（見原審卷一第103頁、本院卷第97頁），合於游玉玲、幻象公司之先位主張，先予敘明。

　⑵又依卷內對話紀錄觀之，關於系爭工程之溝通協調事宜均為游玉玲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聯繫（見原審司促卷第12、18至78頁），其中從未提及幻象公司名義，或游玉玲係代表幻象公司議約等類此用語。再者，系爭工程係透過游玉玲之舅母即訴外人邱金鈴引薦介紹被上訴人與游玉玲認識後洽談（見原審卷一第62、91頁），而邱金鈴在向被上訴人推薦過程中全未提及幻象公司，僅稱伊姪女（指游玉玲）50歲左右，作這行（指室內裝潢）已30多年，有在學校教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7頁），嗣邱金鈴詢問被上訴人究竟找誰裝潢時，被上訴人係答稱「妳姪女」（見原審卷一第98頁），亦未表明係與幻象公司締約之事。而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陸續匯款共400萬元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作為支付系爭工程款之用（參不爭執事項㈡），該款項更未列入幻象公司財務報表之會計帳目內（見原審卷二第7頁），況依上訴人提出之支付分包商明細整理內容（見本院卷第131頁），亦多以游玉玲個人帳戶內款項支付各分包商工程款，益徵自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等各節，均係游玉玲以自身名義與被上訴人所為，應認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無從憑認系爭工程之承攬人為幻象公司，則游玉玲主張其為幻象公司負責人，乃代表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締結承攬契約云云，即難採信。

　⑶幻象公司雖主張：被上訴人及黃志聖於111年12月間共同寄發臺北中崙郵局第2698號存證信函予伊，並表示「台端（即幻象公司）前承攬本人所有座落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1樓房屋內之室內裝修工程…」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0頁），已自承係與幻象公司成立承攬契約云云。然該存證信函乃被上訴人與黃志聖就幻象公司委託律師以111年11月18日呈睿111倫法字第21號函文促其付款一事（見原審司促卷第80至84頁）所回覆之文件，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法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是被上訴人及黃志聖突然接獲前揭促請付款函文，未及釐清、混淆承攬人身分，旨在回應表明礙難接受上開函文之要求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91頁），尚屬事理之常，非能以此推翻上開依締約、議約迄至契約履行過程所認定系爭工程承攬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間之結論。此外，幻象公司就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實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契約合意乙節，未能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云云，尚乏所據，難以信採。

　⒉就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部分：

　⑴查游玉玲提出系爭房屋所屬○○○○公寓大廈A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公共基金管理費收據，載明於109年10月5日收取裝修保證金2萬元（見原審卷一第295頁），嗣系爭管委會表示「原應退還裝潢保證金2萬元，但需扣除裝潢電梯使用費120日計12,000元，故實際退回現金8千元」，並經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簽名領回現金8千元在案（見原審卷二第13頁），是游玉玲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2,000元乙節，應堪認定。

　⑵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按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之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7款定有明文。本條款對於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所設短期時效之規定，旨在使定作人與承攬人間之法律關係能儘早明確，以免懸之過久而使法律關係有欠安定，且因時日甚久而徒生爭議，故本條款所稱「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即指承攬報酬及承攬關係存續中承攬人因承攬事務所代墊之費用而言，不論其代墊費用之原因及法律性質為何，均應有本條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②前已敘明游玉玲確實曾向系爭管委會支出裝潢電梯使用費12,000元，而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亦如前述，則游玉玲既係基於承攬人身分，為系爭工程施作之必要而支出此項裝潢電梯使用費，性質自屬承攬人墊款無誤，依上開規定，此部分請求權時效為2年，而非游玉玲所主張之15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張之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之「110年4月13日」知悉系爭管委會表明原裝潢保證金2萬元應扣除電梯使用費12,000元，而僅同意退還8千元，並簽名領取現金在案，顯然斯時已與系爭管委會結算完畢，即得轉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處於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惟游玉玲直至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償還（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被上訴人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

　③至於游玉玲所提與被上訴人及黃志聖間之對話紀錄，游玉玲係詢問「工程尾款何時方便幫我匯」、「請問我的工程款可以匯給我嗎」、「尾款再麻煩了」、「請問本工程款何時會匯」等語（見原審司促卷第34、36、46頁），未見有何促請被上訴人或黃志聖返還此項墊款之意，是無論渠等回應內容為何，均難認構成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承認」之中斷時效事由。　　

　⑶綜上，游玉玲就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墊款返還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效，且無時效中斷事由，被上訴人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又游玉玲、幻象公司已主張此項費用係由游玉玲墊付（見本院卷第334頁），且依系爭管委會之裝潢工程條規，係由游玉玲於工程負責人上簽署自己姓名（見原審卷一第47頁），亦係游玉玲於110年4月13日向系爭管委會領回裝潢保證金扣除電梯使用費後之結算款即現金8千元，則此筆款項顯非幻象公司支出無誤，是渠等先、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墊裝潢保證金差額即電梯使用費12,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就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尾款部分：

　⑴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抑或實作實算？

　①按工程實務上之契約計價方式約可分為「總價承攬契約」、「實作實算契約」。「總價承攬契約」即由定作人提供詳細、正確之設計圖給承攬人，承攬人於完成契約約定之工作後，定作人支付固定價額之報酬之計價方式；而「實作實算契約」則指由事先決定工程項目之單價，工程總價係以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乘以單價，再加上一定比例之費用及稅金之總合為計價方式。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②游玉玲主張系爭工程係以系爭報價單而總價承攬，被上訴人則辯稱採實作實算方式計價。經查：

　❶系爭工程為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提供他人所繪製之設計圖予游玉玲按圖施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堪認於游玉玲施作系爭工程前已有明確設計圖存在，並非由游玉玲概括估計工項範圍而已。

　❷再者，游玉玲與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7日成立承攬關係（見本院卷第98頁），而黃志聖及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日向游玉玲表示「從上次通電話到現在已經超過2個星期了，還未收到你的報價單，請立刻停工，直到你的報價送達為止，為此我已經跟Olivia（指被上訴人）發生爭吵了，請立即停工！直到報價核准通過」、「你什麼時候可以交報價單？我們不希望後面是個大坑」、「如果超過預算後面的就不用再做了，我不知道你現在用什麼數字做標準」（見本院卷第299至300頁），游玉玲則於同日回應「明天工地先停，我把報價單整理好，下班前傳給你們」（見本院卷第299頁），並於翌日（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予被上訴人及黃志聖（見原審卷一第54頁、本院卷第300頁）（系爭報價單為被上訴人於原審自手機檔案中列印提出，經游玉玲不爭執其於109年12月25日所傳送之檔案即為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一第277頁）。

　❸雖兩造就系爭工程完工日究為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有所爭執（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惟均不爭執被上訴人係於110年2月1日遷入系爭房屋居住使用（參不爭執事項㈠），是由上情可推知游玉玲於109年12月25日傳送系爭報價單檔案時，顯然距離完工日僅剩1至3個月左右，工程施作已大致底定，且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嚴正要求游玉玲先行停工，待報價核准通過後再行復工，此時系爭報價單應非承攬初期僅供概略評估預算之用，而係游玉玲在被上訴人與黃志聖要求下明確以系爭報價單表示系爭工程之各工項合計總價為4,598,500元，加計工程監管費10％後為5,058,350元（未稅）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4頁）；又其中各工項數量單位均為「1式」，並無羅列各種工項工資及材料之詳細單價內容（例如門扇1片若干元、玻璃1片若干元等），更難認如何以數量計價；嗣經黃志聖於109年12月25日回覆「收到你的報價（總表一，原審卷一第53頁），雖然有點小差距，但是基本上可以接受！總表二（指系爭報價單）的部分是Olivia的，也沒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明天可以繼續開工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未見被上訴人有何反對黃志聖上開表示內容之意，應認其閱讀系爭報價單後之意思與黃志聖前揭所述相同，足見於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系爭工程款之計價方式已確定按總價承攬方式計算，並非提報各工項單價再依實際施作數量計算之。

　③被上訴人固又謂系爭工程係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並加計施工成本10％計算監工費，故游玉玲於請款時應提供各施作廠商開立之發票或收據正本云云。然查：

　❶黃志聖已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項㈡），均未見有何要求游玉玲提出廠商發票收據之情；且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於系爭工程即將完工時要求游玉玲提出報價資料，而非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並於閱覽系爭報價單後直接同意游玉玲照系爭報價單繼續執行，如有增減始需另外發送調整表，未曾要求游玉玲交付已發生之廠商發票收據以供核對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內容是否相符，自難認系爭工程係約定游玉玲僅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

　❷至於系爭報價單雖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見原審卷一第54頁），惟觀諸幻象公司於完工後、112年1月12日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時所提出之報價單（見原審司促卷第6、14頁），其上仍記載「材料費用及耗材實報實銷」等語，然斯時系爭工程早已完工，工程款總數可得確定，不可能再有實報實銷問題，可見此等格式及用語乃游玉玲、幻象公司製作報價單時所預先繕打之範例文字，漏未隨個案約定不同而修改刪除所致，自不影響前揭關於系爭工程為總價承攬之認定。又游玉玲提出系爭報價單後，固接續表示「為了在達成在有限時間內完工，也要控制預算又不影響設計狀況下，我已經盡力在選材、工法、跟廠商議價…等去努力，也配合您要求的成本實報實銷，幾乎所有材料我都帶羅小姐去看，廠商也都直接給予她知道設計師價格…工程之後我會整理廠商報價資料補給您，若有不清楚或疑慮的地方，可以隨時跟我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然觀其真意應在表達其已依被上訴人預算給予成本價，若有疑慮可提供「廠商報價資料」以證明其所為系爭報價單內容十分合理，並非以提供「廠商發票收據」為請款前提；而黃志聖閱讀系爭報價單後係答稱「沒問題，未來請依照這兩個報表繼續執行」（見本院卷第301頁），亦未強調完工後應檢具廠商發票收據始能請領工程款，自難僅憑游玉玲上開回應內容逕認係按施工成本收取費用。再「工程監管費」於室內裝潢之實務上係指是屋主（定作人）委託設計師或統包工程之人，於工程施作期間代為監看工程進度（含工程進行之溝通、掌控施工品質、工程進度掌控與車馬費等支出）所支付的費用，與是否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並無關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報價單記載「工程監管費10％」即屬實作實算云云，為無可採。

　⑵系爭工程之總工程款金額應為若干？被上訴人是否尚有尾款差額未予給付？

　①承前所述，系爭工程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又依被上訴人認可之系爭報價單，其總工程款應為5,058,3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頁），含稅後即為5,311,268元（計算式：5,058,350元×1.05，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被上訴人已陸續支付之40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㈡），尚有尾款差額1,311,268元（計算式：5,311,268元－400萬元）。上訴人逾此範圍之主張，自屬無據。

　②游玉玲雖主張系爭報價單上油漆工程款係誤載云云，並以被上訴人曾表示「沒關係，你不要擔心那個差額」等語為憑（見本院卷第129頁）。而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月11日討論油漆色卡之後，向游玉玲表示不要擔心價差等語（見本院卷第127至129頁），是以前後文義觀之，被上訴人辯稱伊選用特殊色油漆，並告知游玉玲不要擔心價差，伊同意負擔等情，自非全然無稽。至於游玉玲於討論油漆色卡前，固曾在LINE張貼系爭報價單內容，嗣與被上訴人進行LINE語音通話合計約3分鐘半時間（見本院卷第127頁），惟其張貼系爭報價單時並未為任何標註，且通話討論內容不明，不能憑此逕認雙方即在溝通油漆款誤載問題。又本件係採總價承攬方式計價，與游玉玲實際支出成本無關，且黃志聖於接獲系爭報價單後已明確表明「如果有任何增減的部分請另外發送追加（減少）細微調整表給我」（見本院卷第301頁），游玉玲並稱「收到～謝謝您的體諒」（見原審司促卷第20頁），足認游玉玲已明確知悉被上訴人與黃志聖係要求日後如有與系爭報價單增減之處，務必另行發送調整表通知，否則即難認雙方有增減金額之合意，然未見游玉玲舉證曾就油漆款誤載問題及被上訴人選用特殊色油漆所生價差另行發送金額調整表供參，是游玉玲主張於計算工程尾款時應考量油漆款調整問題云云，自非有據。

　⑶被上訴人就此為時效抗辯，經查：

　①依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報酬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又無論系爭工程完工日期係兩造各自主張之110年3月31日或同年2月1日（見本院卷第98至99頁），游玉玲既係於完工後之「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見原審卷一第77至84頁），已逾2年之時效甚明。

　②游玉玲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惟查：

　❶消滅時效，固因承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係指義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亦包括默示在內，但乃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始足當之。又承認固不以明示為限，惟默示的承認，仍應有如一部清償，請求緩期清償，支付利息，提供擔保，或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銷之表示等，含有承認債權存在之意，始生承認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8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8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❷查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係於109年12月29日匯入60萬元及美金49,963元、於109年12月31日匯入美金21,313元、110年1月12日匯入708元、110年2月4日匯入140萬元，合計400萬元工程款至游玉玲名下臺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帳戶（參不爭執事項㈡），縱認上開行為係就系爭工程之總款項為一部清償，而隱含承認尾款債權存在、生效滅時效中斷之效力，惟依民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自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日重行起算至游玉玲於112年5月13日起訴請求給付尾款時（見原審卷一第77頁），仍逾2年時效，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理。游玉玲雖於黃志聖110年2月4日最後匯款之111年1月4日詢問被上訴人「請記得幫我請款喔（○○○路及○○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4頁），於111年1月18日詢問被上訴人「本工程款何時會匯？」，被上訴人回應「我先生還沒告訴我」（見原審司促卷第46頁），游玉玲又在111年1月24日詢問被上訴人「幫我問黃先生款項何時會匯好嗎？」，被上訴人回應「好的」（見原審司促卷第48頁），游玉玲復於111年2月11日詢問「請問可以付款給我了嗎？」，被上訴人回應「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的意思」（見原審司促卷第56頁），並於111年2月14日向游玉玲表示「麻煩你來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楚」（見原審司促卷第58頁）；可見游玉玲知悉付款決策人為被上訴人配偶黃志聖，被上訴人於游玉玲詢問何時會給付工程尾款時，僅係立於訊息傳達者角色，並未正面肯認游玉玲之尾款請求權存在，且被上訴人答稱「我先生還沒告訴我」、「好的（指會去問黃志聖）」等語，均在單純表述黃志聖並無匯款，伊詢問黃志聖後再回覆等語，自無任何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之意；至於被上訴人向游玉玲表示「下禮拜我找個時間告訴你我先生的意思」、「麻煩你來公司面談，這樣比較清楚」，由於雙方就有無實際面談及面談內容有所爭執（見本院卷第335頁），卷內又無任何事證得以證明，尚難逕認游玉玲主張雙方係面談尾款給付、被上訴人承認尾款請求權存在乙節為真。此外，游玉玲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就工程尾款承認其請求權存在之事實，則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云云，洵非可採。

　⑷綜上，系爭工程之尾款數額經計算後為1,311,268元，而非1,418,392元；游玉玲就工程尾款承攬報酬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效，且其主張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承認」中斷時效事由並非可採，又未於111年10月5日請求後6個月內提起訴訟（依卷內資料顯示，游玉玲最後於111年10月5日詢問被上訴人「請問現在我的工程款您打算如何處理？」，惟於112年5月13日始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見原審司促卷第78頁、原審卷一第77頁），被上訴人自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又前已敘明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關係存在於游玉玲及被上訴人之間，而非幻象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則幻象公司並非承攬契約當事人，自無由依承攬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之理，是渠等先、備位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1,418,392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游玉玲1,440,892元，及自原審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幻象公司1,440,8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